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湘教通„2019‟283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0 年研究生志愿支教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研究生培养高校： 

为开展好 2020 年湖南省研究生志愿支教工作，完成选派“100

名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、有奉献精神、身心健康的应届本科毕业

生或在读研究生，到贫困地区、民族地区、革命老区中小学开展

为期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”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招募对象 

2020 年招募对象从各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、在读研究生中择

优遴选。 

二、招募数量 

100 名（分配名单见附件）。 

三、招募办法 

采取自愿原则，招募符合条件、意愿强烈的获得推免资格的

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参与志愿支教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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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将在各高校的推免指标中单列一部分指标专门用

于志愿支教工作，部属高校可根据分配的名额单列志愿支教推免

指标。 

四、支教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支教时间安排 

志愿参与研究生支教活动的时间为期一年（时间从派出之日

起计算），当年 9 月份前须全部派出。 

（二）支教工作安排 

志愿者主要安排在派出学校的扶贫点所在地的中小学参与

支教活动，也可以安排参与扶贫点的扶贫工作。 

（三）支教工作管理 

派出学校要如实上报派出志愿者名单，半年提交一次志愿支

教工作情况总结。切实加强日常管理，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制度, 

定期开展志愿者在岗履职情况检查, 加强安全健康管理和应对突

发事件处置工作, 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妥善有效处置, 促进志愿者

更好地履职尽责、发挥作用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1. 凡参与志愿支教并完成一年的支教任务的志愿者，申报校

级或省级各类研究生评奖评优，申请奖助学金等，符合条件的给

予优先。 

2. 凡参与志愿支教并完成一年的支教任务的志愿者，在 3 年

内报考省内高校博士研究生，符合条件的优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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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鼓励学校录用志愿支教的优秀硕士毕业生为学校辅导员。

对即将研究生毕业，愿意从事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学生参与志愿支

教工作，支教期满后，符合条件的学校优先录用为辅导员。 

4．各派出学校给予志愿者每人每年不低于 1.8 万元的补助，

并参照《关于做好 2018－2019 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商业保险购买

办理工作的通知》标准为支教研究生购买商业保险。我厅将相关

经费纳入“双一流”经费分配因素，由学校在“双一流”经费中

开支。 

5．对积极参与志愿支教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校，省教

育厅将适当考虑增加其研究生招生计划、“双一流”专项资金分配，

并在省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推选、教改课题申报等方面适当

增加指标。 

 

附件：各高校志愿支教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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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各高校志愿支教名额分配表 
 

 

单          位 分配名额 

中南大学 16 

湖南大学 14 

湖南师范大学 10 

湘潭大学 10 

湖南农业大学 8 

湖南中医药大学 6 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7 

长沙理工大学 7 

南华大学 6 

湖南科技大学 5 

吉首大学 4 

湖南工业大学 3 

湖南商学院 2 

湖南理工学院 2 

合      计 100 


